
近年来，刑事犯罪结构轻型犯
罪化趋势显现。如何提高轻型犯
罪办理质效，让该类案件的办理既
能达到惩戒犯罪目的，又能促进其
改过自新，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
会和谐？邱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履
职，建立了“5+1”模式构建治罪与
治理并重体系：“5”即轻型犯罪依
法不起诉、社会公益服务、公开听
证、行刑反向衔接、教育感化，“1”
即制发检察建议。

对于轻型犯罪案件，邱县检察
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案
件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悔罪
态度、刑事和解与否等不同情况确
定审查起诉必要性。对于犯罪情
节 明 显 轻 微 ，系 初 犯 、偶 犯 ，有 自
首、积极主动赔偿，自愿认罪认罚
等情节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
定，给轻型犯罪犯罪嫌疑人一个改
过自新的机会。

对 于 可 能 判 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案件，犯罪
嫌疑人无违法犯罪记录，系初犯、
偶犯，有自首、坦白等情节，案发后
能够积极赔偿的犯罪嫌疑人，有积

极自愿参加公益服务行为的，作出
拟相对不起诉建议。对相对不起
诉的轻型犯罪案件召开公开听证
会。在公开听证的过程中，除详细
介 绍 案 件 经 过 及 从 轻 、减 轻 情 节
外，还注重训诫犯罪嫌疑人要深刻
吸取教训，做遵纪守法好公民。

邱县县委政法委、检察院、法
院、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共同出
台了《关于组织拟相对不起诉人员
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实施意见》，对
于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
人，承办检察官及时提出开展社会
公益服务意见，为公益服务参与人
员提供了一个服务社会和改过自新
的平台。意见实施以来，共有 56 名
犯罪嫌疑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在
文明宣传、便民服务、人居环境整
治、可再生资源分类分拣、特殊群体
关爱等公益项目方面提供了服务。
特别是 29 名危险驾驶案当事人，拟
作出相对不起诉时，让他们在主要
街道交通岗亭开展不低于 90 个小
时 的 交 通 安 全 法 规 宣 传 ，现 身 说
法，成为邱县街道上一个独特的普
法宣传员，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建 立 行 刑 反 向 衔 接 联 动 协 作
机制，明确刑检部门、行政检察部

门、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事项及相
应工作职责。对于刑事不罚的人
员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经过行政检
察部门审查，视案件具体情况制发
检察建议，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
罚，对行政机关的落实情况及时跟
踪问效。推行该项措施以来，相对
不起诉案件的行刑衔接率为 100%。

对于轻型犯罪嫌疑人，告知犯
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在开展讯问初
期 就 实 行 教 育 感 化 措 施 ，释 法 说
理，以德育人，教育感化贯穿了审
查起诉各流程。同时，建立教育感
化工作室，张贴各种温馨提示和励
志标语。对相对不起诉人员定期
进行回访谈话，走访调查，了解社
会反映和动向，达到既依法从宽，
又教育惩戒的目的。目前，被不起
诉人无再犯罪发生，守法意识明显
增强。一名危险作业案件当事人，
经释法明理教育后，深刻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改过自新、守法经营，现
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
民营企业家。

根 据 相 对 不 起 诉 的 轻 型 犯 罪
案情，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助推社会
综合治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起
因只是因为邻里过道通行的小问

题，争执了很多次，没有及时化解，
矛盾日积月累，最终由民事转为刑
事，爆发为暴力冲突，造成一人轻
伤二级的后果。办案同时，邱县检
察院向该嫌疑人所在乡镇制发检
察建议，督促乡镇加强全镇范围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对法律法规
的学习，将各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2023 年以来，邱县检察院制发
的由轻型犯罪案件延伸出的社会
治理方面的检察建议共 8 份，同时
为了让检察建议切实落地生效，通
过采取与被建议单位联合开展专
项整治、实地督导、回头看等一系
列措施，积极支持、配合、帮助被建
议单位做好相关工作，确保检察建
议落实地、见真效，助力社会治理
效能提升。

2024 年以来，该院办理的轻型
犯罪刑事案件全部实行社会公益
服务、公开听证、行刑反向衔接、教
育 感 化 等 机 制 。 从“ 治 罪 ”到“ 治
理”，检察建议在末端发挥了“最后
一公里”作用。通过溯源分析，堵
塞漏洞，修复社会关系，从源头预
防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让基层
社会治理真正形成闭环，有效保护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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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拟 对 唐 山 市 城
园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进 行 处 置 。 截 止 2024 年
12 月 20 日 ，该 债 权 总 额 为 487.30 万 元 。 债 务 人
位 于 唐 山 市 ，该 债 权 由 王 云 国 、冯 秀 芹 提 供 抵
押 担 保 ，由 王 海 龙 、何 力 力 提 供 保 证 担 保 ，抵
押 物 为 王 云 国 、冯 秀 芹 名 下 的 三 套 商 业 不 动
产 ，分 别 为 ：1. 位 于 路 南 区 仁 通 路 10-6 号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唐 （2017） 路 南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305147140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131.55㎡ ；2. 位 于
步 行 商 业 街 A 区 7 号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唐

（2019）丰 润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684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242.71㎡ ；3. 位 于 步 行 商 业 街 A 区 9 号 ，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唐（2019）丰 润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685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242.71㎡ 。 该 债 权
的 交 易 对 象 为 依 法 成 立 的 企 业 法 人 、具 有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的 自 然 人 、其 他 组 织 ，但 国 家 公
务 员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及 地 方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该 项 资 产 处 置 工 作 相 关 中 介 机 构 所
属 人 员 ；债 务 人 、担 保 人 为 自 然 人 的 ，其 本 人
及 其 直 系 亲 属 ；债 务 企 业 的 控 股 股 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 担 保 企 业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 债 务 企 业 的 其 他 关 联 企 业 ; 上 述 主 体
出 资 成 立 的 法 人 机 构 或 特 殊 目 的 实 体 ; 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认 定 的 其 他 不 宜 受 让 的 主 体
不 得 购 买 或 变 相 购 买 该 资 产 。 公 司 对 外 网 站 地
址 ：http://www.hebamc.com 。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
受 理 征 询 或 异 议 有 效 期 ：7 个 工 作 日 ，如 对 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肖爽 联系电话：0315-5395752
电子邮件：xiaoshuang@hebamc.com
公 司 地 址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区 西 三 庄 街 86 号 互

联网大厦 C 座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0311-

68001243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yuanhongw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

告 仅 列 示 截 至 债 权 基 准 日 的 债 权 本 金 及 利 息（含
利息、罚息、应加倍支付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金额，债务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违约金、相关费用等
按 照 相 关 合 同 协 议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及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计 算 ，因 四 舍 五 入 产 生 的 差 额 忽 略 不 计 。 如
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保人等
信 息 与 实 际 不 符 的 ，以 相 关 合 同 协 议 及 有 效 法 律
文 书 为 准 。 上 述 债 权 及 其 项 下 权 利 义 务 一 并 转
让。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唐山市城园建材有限公司债权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河北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河北鼎昌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24 年 12 月 20
日，该债权总额为 2,004.28 万元。债务人位于唐山
市，该债权由河北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抵
押 担 保 ，由 杨 建 、王 翠 英 提 供 保 证 担 保 ，抵 押 物 为
河北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 12 套商业不
动产，分别为：1.位于滦县新城鼎盛家园 8 号楼 6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0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503.21㎡；2.位于滦县新
城 鼎 盛 家 园 8 号 楼 10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
（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1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452.85㎡；3. 位 于 滦 县 新 城 鼎 盛 家 园 8 号 楼 12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2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292.34㎡；4.位于滦县新

城 鼎 盛 家 园 8 号 楼 4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
（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3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294.84㎡；5.位于滦县新城鼎盛家园 8 号楼 8 号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4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469.88㎡；6.位于滦县新
城 鼎 盛 家 园 4 号 楼 24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
（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5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247㎡；7. 位 于 滦 县 新 城 鼎 盛 家 园 4 号 楼 16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6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312.46㎡；8.位于滦县新
城 鼎 盛 家 园 4 号 楼 14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
（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7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223.23㎡；9. 位 于 滦 县 新 城 鼎 盛 家 园 4 号 楼 18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8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363.76㎡；10.位于滦县
新城鼎盛家园 4 号楼 20 号商铺，不动产权证号：冀
（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299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244.16㎡；11.位于滦县新城鼎盛家园 4 号楼 22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300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323.36㎡；12.位于滦县
新 城 鼎 盛 家 园 8 号 楼 3 号 商 铺 ，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冀
（2016）滦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301 号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为 1655.6㎡。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
法 人 、具 有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的 自 然 人 、其 他 组
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
构 所 属 人 员 ；债 务 人 、担 保 人 为 自 然 人 的 ，其 本 人
及其直系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担 保 企 业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
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
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公司对外网站地址：http://www.hebamc.com。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肖爽 联系电话：0315-5395752
电子邮件：xiaoshuang@hebamc.com
公 司 地 址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区 西 三 庄 街 86 号 互

联网大厦 C 座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0311-

68001243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yuanhongw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
告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含利
息 、罚 息 、应 加 倍 支 付 的 延 迟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金额，债务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违约金、相关费用等
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
定计算，因四舍五入产生的差额忽略不计。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保人等信息
与实际不符的，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为
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迁西县忠魁工贸有限公司债权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河 北 省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拟 对 迁 西 县 忠 魁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进 行 处 置 。 截 止 2024 年 12
月 20 日 ，该 债 权 总 额 为 1,149.94 万 元 。 债 务 人 位
于 唐 山 市 ，该 债 权 由 马 金 山 提 供 抵 押 担 保 ，由
刘 继 忠 提 供 保 证 担 保 ，抵 押 物 为 马 金 山 名 下 7
处 商 业 土 地 及 商 业 房 产 ，分 别 为 ：1. 土 地 位 于 滨
河 家 园 ，土 地 证 号 ：迁 国 用（2015）第 629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95.77㎡ ；房 产 位 于 迁 西 县 城 团
结 路 213 号 ，房 产 证 号 ：迁 房 权 证 迁 西 字 第
201501125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221.58㎡ ；2. 土
地 位 于 滨 河 家 园 ，土 地 证 号 ：迁 国 用（2015）第
630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91.57㎡ ；房 产 位 于
迁 西 县 城 团 结 路 215 号 ，房 产 证 号 ：迁 房 权 证 迁
西 字 第 201501131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217.95

㎡ ；3. 土 地 位 于 滨 河 家 园 ，土 地 证 号 ：迁 国 用
（2015）第 631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91.57㎡ ，
房 产 位 于 迁 西 县 城 团 结 路 217 号 ，房 产 证 号 ：迁
房 权 证 迁 西 字 第 201501127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217.95㎡ ；4. 土 地 位 于 滨 河 家 园 ，土 地 证 号 ：迁
国 用（2015）第 632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91.57
㎡ ；房 产 位 于 迁 西 县 城 团 结 路 219 号 ，房 产 证 号 ：
迁 房 权 证 迁 西 字 第 201501126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217.95㎡ ；5. 土 地 位 于 滨 河 家 园 ，土 地 证 号 ：
迁 国 用（2015）第 633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91.57㎡；房 产 位 于 迁 西 县 城 团 结 路 221 号 ，房 产 证
号 ：迁 房 权 证 迁 西 字 第 201501128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217.95㎡ ；6. 土 地 位 于 滨 河 家 园 ，土 地
证 号 ：迁 国 用（2015）第 634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95.77㎡ ；房 产 位 于 迁 西 县 城 团 结 路 225 号 ，房
产 证 号 ：迁 房 权 证 迁 西 字 第 201501130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221.58㎡ ；7. 土 地 位 于 滨 河 家 园 ，土
地 证 号 ：迁 国 用（2015）第 635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91.57㎡ ；房 产 位 于 迁 西 县 城 团 结 路 223 号 ，
房 产 证 号 ：迁 房 权 证 迁 西 字 第 201501129 号 ，用 途
为 商 业 ，面 积 为 217.95㎡ 。 该 债 权 的 交 易 对 象 为
依 法 成 立 的 企 业 法 人 、具 有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的
自 然 人 、其 他 组 织 ，但 国 家 公 务 员、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及地 方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该 项 资 产 处
置 工 作 相 关 中 介 机 构 所 属 人 员 ；债 务 人 、担 保 人
为 自 然 人 的 ，其 本 人 及 其 直 系 亲 属 ；债 务 企 业 的
控 股 股 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 担 保
企 业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 债 务 企 业 的 其 他 关 联 企

业 ; 上 述 主 体 出 资 成 立 的 法 人 机 构 或 特 殊 目 的 实
体 ; 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认 定 的 其 他 不 宜 受 让
的 主 体 不 得 购 买 或 变 相 购 买 该 资 产 。 公 司 对 外
网 站 地 址 ：http://www.hebamc.com 。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肖爽 联系电话：0315-5395752
电子邮件：xiaoshuang@hebamc.com
公 司 地 址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区 西 三 庄 街 86 号 互

联网大厦 C 座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0311-

68001243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yuanhongw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
告 仅 列 示 截 至 债 权 基 准 日 的 债 权 本 金 及 利 息（含
利 息 、罚 息 、应 加 倍 支 付 的 延 迟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金额，债务
人 和 担 保 人 应 支 付 的 重 组 收 益 、违 约 金 、相 关 费
用 等 按 照 相 关 合 同 协 议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及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计 算 ，因 四 舍 五 入 产 生 的 差 额 忽 略 不
计。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
保 人 等 信 息 与 实 际 不 符 的 ，以 相 关 合 同 协 议 及 有
效法律文书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
并转让。

2024 年是司法救助制
度 落 地 十 周 年 。 秦 皇 岛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始 终 秉 持“ 司 法 为
民 ”的 工 作 理 念 ，以 畅 通
救助渠道、构建多元救助
体系、拓展救助效果为目
标，高质量办理国家司法
救助案件。

该 院 拓 宽 案 源 线 索
渠道，变控告申诉部门单
一 寻 找 线 索 为 刑 事 、民
事 、行 政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等部门多渠道汇集线索，
由 被 动 接 收 线 索 转 变 为
主动挖掘线索，力求实现

“应救尽救”。
他 们 以 数 字 检 察 快

速发展为契机，选择运用
适 合 本 辖 区 特 点 和 本 院
受 理 案 件 所 涉 被 害 人 类
型的大数据模型，将退役
军 人 、涉 老 对 象 、困 难 妇
女 等 群 体 逐 步 纳 入 数 据
库对比范畴，着力打造司
法救助“数字”模式，通过
高效碰撞和比对数据，精
准 摸 排 和 筛 查 司 法 救 助
线索。

开 发 区 检 察 院 加 强
与 上 级 检 察 机 关 的 沟 通
联络，并与上级检察机关
联合开展救助。2024 年该
院共有 5 件 6 人与上级检
察机关联合实施救助，共
发 放 司 法 救 助 金 20 余 万
元。其中一件救助案件，
办 案 检 察 官 驱 车 两 千 余
公里，主动上门对一名未
成 年 救 助 申 请 人 进 行 调
查核实，最终通过两省、三级检察机关联合救助，为
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办案过程中，开发区检察院不断加强司法救
助金监管，积极构建“救助+监管”新模式，明确司
法救助金提存适用范围、发放程序及相互单位监管
责任等内容，与监管单位共同构建规范、安全、高
效、管用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对司法救助资金
的使用形成全程跟踪监管，确保司法救助金真正救
在“点”上。

在发放司法救助金的同时，开发区检察院结合
个案特点和不同需求，积极构建多元化救助平台，
通过教育、医疗、民政等社会救助机构团体，开展

“ 一 案 多 策”个 性 化 帮 扶 ，如 对 因 遭 受 犯 罪 侵 害、
产生心理阴影的被害人，协调相关单位开展综合
救助提供心理疏导，以多元救助帮扶共同筑牢社
会 底 线 安 全 网 。 在 办 理 黄 某 某 国 家 司 法 救 助 案
中，该院建立“小手拉大手，爱心妈妈”帮扶机制，
用好关爱帮教、法律宣讲等方式，做好沟通、教育
工作，以达到救助目的，实现救助效果。2024 年开
发区检察院与该区社会发展局、民生保障局、妇联
联合签订《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
助工作衔接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困难妇女专项
司 法 救 助 工 作 机 制 的 意 见》，以 检 察 履 职 的“ 我
管”激发社会的“都管”的乘法效应，形成跨部门、
跨层级的保障合力。

开 发 区 检 察 院 建 立“ 矛 盾 化 解 + 司 法 救 助 +
跟 踪 回 访”工 作 模 式 ，推 动 形 成“ 一 次 救 助 ，长 期
关 怀 ”长 效 机 制 ，通 过 跟 踪 回 访 做 实 全 面 了 解 被
救 助 人 的 生 活 状 况 、救 助 金 的 使 用 情 况 、社 会 救
助 的 落 实 情 况 等 ，进 一 步 巩 固 司 法 救 助 工 作 效
果 。 如 对 一 名 未 成 年 被 害 人 发 放 司 法 救 助 金 期
间 ，检 察 干 警 持 续 加 强 与 监 护 人 沟 通 ，定 期 回 访
了 解 孩 子 的 后 续 学 习 、生 活 情 况 ，帮 助 协 调 解 决
减 免 学 杂 费 、申 请 助 学 贷 款 、办 理 低 保 等 相 关 事
宜。对一名因案重伤的被申请人坚持定期回访，
了 解 生 活 困 难 、康 复 治 疗 情 况 ，并 积 极 协 调 村 委
会、民 政 等 部 门 ，帮 助 解 决 生 活 困 难 ，做 到“ 案 件
虽结、关怀不止”。

为表彰先进典型，凝聚警心、提振士气，2024 年 12 月 20 日，石家庄市公安局轨道
交通分局对 26 名优秀警员进行表彰，鼓励他们继续弘扬正气、弘扬正能量。表彰活
动结束后，优秀警员们对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特巡警大队、警营文化中心进行
了参观学习，对分局的整体工作情况和警营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感受分局敬业奉
献、团结向上的文化氛围和分局党委从优待警的用心用情。图为受表彰的警员参观
警营文化中心荣誉室。

窦倩倩 吴春伟 摄

邢 台 市 任 泽 区 深 入 开
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通过
完善工作机制、拓展征集渠
道、汇聚民意民智，搭建与
群 众 的 沟 通 桥 梁 ，切 实 解
决 人 民 群 众 关 心 的 现 实 问
题 ，推 动 人 民 建 议 征 集 工
作 走 深 走 实 。 2024 年 以
来 ，任 泽 区 着 力 构 建“215”
工 作 机 制 ，推 动 人 民 建 议
征 集 从“ 被 动 集 ”向“ 主 动
征 ”转 变 ，听 民 声 、汇 民
意 。 截 至 目 前 ，征 集 人 民
群众意见建议 11 条，协调解
决城市建设、教育教学等问
题 6 条。

该 区 通 过 在 政 府 网 站
设置人民建议征集专栏、任
泽 区 委 社 会 工 作 微 信 公 众
号开设人民建议专栏、开通
人 民 建 议 征 集 二 维 码 及 邮
箱等方式，以线上方式常态
化征集人民建议。线下，他
们 把 基 层 作 为 人 民 建 议 征
集的“主战场”，将人民建议
征 集 与 推 进 基 层 治 理 结 合
起来，在乡镇、城市社区、行
业商会协会、银行服务网点

等机构设置 50 余个人民建
议直报点和征集点，全面征
集 社 情 民 意 。 该 区 还 遴 选
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员，
首批建立了一支 18 人的特
邀建议人队伍，进行建言献
策。

工作中，该区建立五步
闭环工作法：征集、办理、反
馈、督办、转化。对征集到
的 人 民 建 议 ，他 们 分 类 整
理 ，明 确 人 民 建 议 承 办 单
位 ，承 办 单 位 对 征 集 的 意
见 建 议 进 行 分 析 研 判 ，及
时 办 理 回 应 ；对 收 到 的 人
民 建 议 ，注 重 及 时 联 系 和
沟 通 反 馈 ，将 办 理 情 况 向
群 众 进 行 反 馈 ，增 强 群 众
的 参 与 感 和 满 意 度 ；加 强
对 各 单 位 人 民 建 议 工 作 开
展情况、建议办理情况、与
建 议 人 沟 通 情 况 的 督 查 督
办 ，定 期 梳 理 形 成 人 民 建
议 月 专 报 ；对 人 民 建 议 中
确 定 为 成 果 转 化 类 的 建
议 ，及 时 吸 纳 ，转 化 成 决
策、政策及惠民举措，真正
将 人 民 群 众 的 意 见 建 议 转
化 为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实际行动。

“5+1”模式 治罪与治理并重
——邱县检察院构建轻型犯罪治理体系探索

□ 杨勇 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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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 吕阳 刘林

邢台市任泽区线上线下征集人民建议

听民声 汇民意 解难题
□ 尼文涛


